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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北大學推動研究計畫申請研究倫理審查作業辦法 

條文修正內容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

第四條 

（審查費用） 

計畫送研究倫理審查所需之

費用，依各審查機構所訂之

支給標準。申請人得依補助

單位規定編列於計畫經費

中，並由其先行墊付。 

若申請人該年度無任何校內

外計畫或結餘款可支付審查

費用，本校得視年度產學合

作研究計畫結餘款之額度，

補助送審時之新案申請審查

費用 50%，每人每年以補助

送審一次為限。 

 

第四條 

（審查費用） 

計畫送研究倫理審查所需之

費用，依各審查機構所訂之

支給標準。申請人得依補助

單位規定編列於計畫經費

中，並由其先行墊付。 

若申請人該年度無任何校內

外計畫或結餘款可支付審查

費用，本校得視年度建教合

作計畫結餘款之額度，補助

送審時之新案申請審查費用

50%，每人每年以補助送審一

次為限。 

 

配合「國立臺北大學產學合作計

畫結餘款分配、運用及管理辦

法」之名稱修正，將「建教合作

計畫結餘款」修正為「產學合作

計畫結餘款」，不涉及實體條文

內容之修正。 

 


